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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的金砖峰会通过并发表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

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并达成了组织扩容，克服了过程中的分歧与挑战，实现

了会议的关键目标。金砖合作是“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政治支柱，以抓落实、

防风险为思路，围绕“一带一路”的工作预计将持续推进。 

▍ 2023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在南非召开，

会议通过并发表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

并达成了组织扩容，邀请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

比亚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实现了会议的关键目标。对本次峰会的

成果，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解读。 

▍ 第一，关于政治合作，会议的关键目标是否已实现？ 

金砖组织扩容最终落地，克服了过程中的分歧与挑战，顺利实现了会议的

关键目标。组织扩容是本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最受瞩目的议题之一。据

路透社报道，在扩容推进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差异，

谈判过程曾有波折。会议最终宣布，邀请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

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实现了会议的关键目标。扩

容后金砖合作机制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在关键能源资源领域和关

键地缘政治节点的影响力明显提升。此外，金砖合作机制以“对话而不对

抗，结伴而不结盟”为准则，多边主义是其吸引力的重要源泉。 

▍ 第二，关于经贸对接，会议是否有增量看点？ 

相较于“一带一路”倡议，金砖组织合作的政治和外交属性更明显，但

各方聚焦务实合作，在金融、能源、产业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通常而

言“宣言”用于共识性表态，与在国际法意义上性质更加正式、内容更

加细节的“公约”不同，但其中提到的原则性方向在后续或将持续落地，

并非“流于表面”。在金融方面，后续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鼓

励本币结算与跨境支付系统建设，推动新开发银行向着全球性多边开发

银行发展。在能源和其他产业方面，后续或强化能源安全与清洁能源领

域的合作，并拓展在数字经济和农业领域的合作。 

▍ 第三，关于后续趋势，会议与“一带一路”合作有何关联？ 

金砖合作是“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政治支柱。7 月 24 日政治局会议以

来，以抓落实、防风险为思路，“一带一路”峰会的相关工作正持续推

进。金砖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地缘节点，可为“一带一路”筑牢

政治支柱。7 月 24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精心办好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相关工作预计将持续推进。随着“一带一路”

合作思路从“大写意”到“工笔画”的转变，预计抓落实、防风险或将

是“一带一路”新阶段的核心任务，合作质量将更受重视，而非简单追

求规模。 

▍ 风险因素：地缘政治形势超预期恶化；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面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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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在南非召开，会议通过并

发表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并达成了组织扩容，邀请沙特、

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实现了会议的关键

目标。对本次峰会的成果，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解读。 

▍ 政治层面：扩容顺利落地，达成关键目标 

金砖组织扩容最终落地，克服了过程中的分歧与挑战，实现了会议的关键目标。组织

扩容是本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最受瞩目的议题之一，会议最终宣布，邀请沙特、埃及、

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在 2017 年的厦门金砖峰

会上，中方创新性地提出“金砖+”合作模式。在 2022 年的北京金砖峰会上，中方明确提

出应该推进金砖扩容进程。在扩容推进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差异，谈

判过程曾有波折。根据 BRICS INFORMATION PORTAL 的信息1，巴西曾担忧金砖组织扩

容将使其在集团内的影响力受损，态度相对谨慎。根据路透社的信息2，印度总理莫迪在本

次峰会上曾临时提出了新的金砖国家入会标准，包括新成员不能是国际制裁的对象等。本

次金砖组织扩容的成功落地，印证了金砖合作机制的吸引力，实现了会议的关键目标。 

扩容后金砖合作机制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在关键能源资源领域和关键地缘政

治节点的影响力明显提升。从经济体量来看，扩容后金砖国家 2022 年的 GDP 总量高达

36.6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14%提升至 29%。从人口来看，扩容后

金砖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达到 47%。能源资源来看，在沙特、阿联酋、伊朗等产油

国加入后，金砖国家 2022 年原油产量占全球的比例从 24%提升至 48%，将覆盖全球最关

键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等节点。整体来看，金砖成员国各具产业优势，经济互补性

强，此次扩容后金砖国家在制造、粮食、能源、服务等方面的产业结构更加完整，可充分

盘活金砖合作潜力。 

图 1：金砖国家 GDP 占全球 GDP 比重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1 http://infobrics.org/post/39139/# 

2 https://www.tbsnews.net/world/brics-expansion-faces-eleventh-hour-hurdle-divisions-persist-68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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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扩容后金砖国家人口占全球 46%  图 3：扩容后金砖国家原油产量占全球的 48%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金砖合作机制的吸引力源自坚持和衷共济，促进彼此增长，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并

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为准则。在本次峰会上，中方呼吁金砖国家应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支持并加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

易体制，反对搞“小圈子”、“小集团”。本次会晤强调金砖国家应该加强团结，继续秉持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加速金砖扩员进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朝着更加包容、更

加公平、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重振并改革多边体制，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使之更加符

合代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发展中国家利益。 

在政治领域，除扩容外，本次金砖峰会也就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营造和平与发展的

环境、促进彼此增长、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达成共识。第一，金砖组织重申对包容性多

边主义的承诺，呼吁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的代表性。

第二，金砖国家强调以协调和合作的方式，解决世界诸多地区正在发生的冲突。第三，金

砖国家强调由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在国际经济和金融

合作领域继续发挥首要多边论坛作用的重要性，继续放大并将全球南方的声音进一步纳入

二十国集团议程。第四，金砖国家敦促发达国家兑现每年调动 1000 亿美元资金以支持发

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的承诺。 

▍ 经贸层面：明确原则意向，聚焦五类合作 

相较于“一带一路”倡议，金砖组织合作的政治和外交属性更明显，经贸合作或并非

最核心的看点。但在本次峰会中，各方仍在经贸领域聚焦务实合作，达成多项共识。此次

金砖峰会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通常而言“宣言”用

于共识性表态，与在国际法意义上性质更加正式、内容更加细节的“公约”不同，但其中

提到的原则性方向在后续或将持续落地。从合作成果来看，包括金砖国家第十三次经贸部

长会议、《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联合声明》、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等，均在经贸合作领域有诸多表述。 

全球其他地区 原金砖五国 埃塞俄比亚

埃及 伊朗 阿根廷

沙特 阿联酋

全球其他地区 原金砖五国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伊朗 阿根廷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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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一：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鼓励本币结算与跨境支付系统建设。此次峰会上，

金砖国家继续探索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鼓励本币结算与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提高自身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话语权。8 月 15 日《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联合声明》

将支付领域的合作列为优先事项之一。8 月 2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

堡宣言》中表示欢迎金砖国家成员分享跨境支付系统互联互通等支付基础设施方面的经验，

鼓励进一步就支付工具开展对话；强调金砖国家同其贸易伙伴在开展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

时使用本币的重要性；责成财长和/或央行行长研究金砖国家本币合作、支付工具和平台，

于下次领导人会晤前提交报告。而在此之前，金砖国家之间已就本币结算开展诸多合作。

例如，2022 年以来印度和俄罗斯达成了使用双方本币贸易的协议，印度进口俄罗斯商品

使用印度卢比结算；2023 年 2 月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表示，俄罗斯将在国家财富基金只

保留黄金、卢布和人民币；2023 年 3 月巴西宣布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是以本

币进行中巴之间的贸易结算。预计此次峰会将进一步加速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趋势。 

成果二：金砖扩容展现示范效应，新开发银行扩员事项稳步推进。新开发银行作为金

国家在经贸领域设立的最重要机构之一，其扩员事项亦在稳步推进。2021 年 9 月金砖国

家新开发银行扩员，批准吸收阿联酋、乌拉圭、孟加拉国为新成员；2021 年 12 月新开发

银行再度宣布接纳埃及为新成员；2023 年 5 月据《金融时报》披露（转引自环球时报），

新开发银行正与沙特就加入新开发银行事宜展开谈判。此次金砖峰会公布的《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中提及“期待新开发银行稳步扩员”。考虑到金砖扩

容的示范效应以及本次峰会对新开发银行扩员事项表态积极，预计新开发银行扩员事项或

将持续稳步推进，而新成员国的加入也将为夯实银行资本金基础，推动新开发银行向着全

球性多边开发银行发展。 

成果三：拓展能源领域合作。8 月 18 日南非召开第八届金砖国家能源部长会议，中

方表态愿同金砖伙伴们深化能源合作，尤其是加强能源安全合作、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交流能源技术和分享能源行业发展经验等；8 月 2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

内斯堡宣言》提出注意到能源安全面临的突出风险，强调能源可及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基础性作用，承诺加强包括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在内的能源系统韧性，推动清洁能源利用，

促进能源科技研究创新；将通过激励能源投资流动来应对能源安全挑战并呼吁金砖各国在

技术中立方面开展合作。 

成果四：拓展数字经济领域合作。8 月 7 日金砖国家第十三次经贸部长会议达成《金

砖国家数字经济工作组职责文件》《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工作组工作计划》两项成果文件；8

月 2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提出已认识到数字经济在促进

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的活力，欢迎成立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工作组。 

成果五：拓展农业领域合作。8 月 12 日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召开并通过了《十三

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共同宣言》。8 月 2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

堡宣言》提出重申致力于加强金砖国家农业合作，促进五国的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增

强金砖国家和全球粮食安全，欢迎《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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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方向：为“一带一路”合作奠定政治与外交基础 

金砖机制可与“一带一路”协同推进、深度结合，对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合作

新秩序意义深远。金砖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着广泛的共识与相通之处，二者

在理念上高度契合，都是通过团结广大新兴经济体，从而获取更大的国际事务话语权、进

一步改善国际治理秩序，而绝大部分金砖国家也都认可“一带一路”倡议并将其融入各自

的发展倡议，金砖合作可与“一带一路”倡议协同发展、深度结合。“一带一路”和金砖

合作机制的协同发展，不但有利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与资源利用、相互取长补短，

而且对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合作新秩序具有深远的意义。 

图 4：金砖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地缘节点  图 5：“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及其途经城市示意图 

 

 

 

资料来源：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资料来源：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相较于“一带一路”倡议，金砖组织合作的政治和外交属性更明显；金砖国家是“一

带一路”的重要地缘节点，可为“一带一路”的拓展筑牢重要的政治支柱。“一带一路”

倡议的对象国遍布全球 152 个国家，而金砖国家的分布具有很强的地缘代表性，是“一带

一路”的重要地缘节点。金砖合作机制是少有的能够将几个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

囊括在内的多边机制之一，金砖国家彼此间的多双边不仅实质上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力，而

且在广大新兴经济体中具有更强的号召力。相较于“一带一路”的经贸属性而言，金砖合

作具有更强的政治合作、政策协调的指导性意义。因此，金砖国家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去

对接“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也可将金砖国家作为地缘节点和

政治基础去拓展多维合作网络，使“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五通”合作更加坚实稳固。 

7 月 24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精心办好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政治局会议以来，围绕“一带一路”峰会的相关工作正在持续推进。随着“一带一路”合

作思路从“大写意”到“工笔画”的转变，预计抓落实、防风险或将是“一带一路”新阶

段的核心任务，合作质量将更受重视。官方部署层面，发改委主任郑栅洁表示将扎实推进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9 月第二十三届投洽会和“一带一路”

贸易投资促进大会将陆续举行。国际合作层面，我国近期先后同南非、毛里塔尼亚、格鲁

吉亚签署 “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文件。从此前两届峰会的情况来看，在会议召开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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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层面与市场层面均有明显催化，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及完成额同比快速增长，相关行业

的市场表现活跃。 

表 1：7 月 24 日政治局会议以来各方面“一带一路”相关工作持续推进 

类型 时间 内容 

官方部署 2023-08-22 第六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将于 9 月 21 日至 24 日在宁夏银川市举办，作为本届博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促进大会将于 9 月 21 日至 22 日举办。据介绍，“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促进大会将致

力于为中阿双方企业交流合作创造条件，也为各省（区、市）和国内企业拓展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

贸合作搭建有益桥梁，不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创造更多合作机遇、收获更多合作成果 

2023-08-22  第二十三届投洽会将于今年 9 月 8 日至 11 日在福建厦门召开。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金福表示，十年来，

投洽会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双向投资合作搭建桥梁和平台 

2023-08-24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郑栅洁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显著成绩，未来将

持续巩固合作基本盘、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新空间、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化境外项目风险防控、加

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国际合作 2023-07-28 在中国和毛里塔尼亚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和毛里塔尼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长

萨利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合作规划》 

2023-07-31 在中国和格鲁吉亚两国总理见证下，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与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列文·达

维塔什维利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格鲁吉亚政府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 

2023-08-22 在中国和南非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和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代表两国政府

签署《中南关于同意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的意向书》 

资料来源：新华社，中国政府网，国家发改委官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 风险因素 

地缘政治形势超预期恶化；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面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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